
 
 

有庫存  

建議以其他方式

取得輔具資源 

資格不符 

設籍並實際居住於金門縣，有長

期使用輔具需求、願意使用二手

輔具並遵守本辦法之民眾。  

媒合贈與對象 

1.第一順位：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

戶+沒有任何輔具補助資格。 

2.第二順位：經濟一般+沒有任何

輔具補助資格。 

3.第三順位：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

戶+符合政府輔具補助資格。 

4.第四順位：經濟一般+符合政府

輔具補助資格。 

※註：同樣順位者，有捐贈輔具

紀錄者為優先媒合者。 

無庫存  

  

*抽痰機 

*化痰機 

*氣墊床 

*居家用照顧床 

醫師診斷証明 

*拐杖、助行器 

*便盆椅 

*一般輪椅 

*其他 

不需評估 

民眾提出媒合申請 

填寫資料 

與檢附身分文件 

媒合身分 

資格確認 

  

確認輔具項目與需求 

辦理轉贈手續 

3個月內關懷追蹤 

贈與順序確認 

現有輔具確認 

*助步車 

*特製輪椅 

*氣墊床 

*居家用照顧床 

輔具評估人員評估 

結束主動追蹤服務 

金門縣政府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

金門縣輔具資源中心 
 

輔具媒合轉贈標準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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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服務由金門縣公益彩券

盈餘分配基金補助 

承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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